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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农业农村局： 

为贯彻落实中央一号文件精神及中央农办、农业农村部和自

治区党委、政府有关工作要求，深化我区农村土地制度改革，激

发农村资源要素活力，强化乡村振兴要素支撑，现就做好 2021

年农村土地承包管理和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建设工作通知如下：  

一、巩固确权成果，稳妥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再延长 30

年试点工作 

（一）健全领导协调机制，做好农村土地二轮承包到期延包

试点前期工作。农业农村部从 2020 年已开展延包村级试点，

2021 年开展乡镇级试点。从 2024 年开始，我区农村承包地二轮

承包陆续到期，需要强化组织统筹稳步推进延包试点工作。自治

区已成立广西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三十年试点厅际联席

会议，今年将开展延包专题调研，并学习借鉴外省试点经验，起

草试点工作意见，为明年开展试点提供配套政策支持。各市县要

成立相应的组织领导机构，因地制宜做好本地前期调查摸底与政

策研究，加强土地承包合同管理与确权登记工作的有效衔接，统

筹谋划延包工作部署安排，从 2022 年开始陆续在即将到期的乡

村开展延包试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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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加快建立健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制度，开展常

态化确权登记业务。大化县、藤县于 2020 年印发了本县农村土

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管理办法，明确确权登记相关原则，证书

登记和颁发的程序、依据，错证纠正办法和其它相关管理要求，

为全区提供了参考示范样本。自治区确权办已将两县出台的办法

印发全区，供各市县学习借鉴。各市要加强组织统筹，推动所辖

县（市、区）依据《农村土地承包法》等有关法律政策规定，加

快建立健全本县（市、区）农村土地确权登记制度，开展日常业

务。各市 2021 年出台确权登记制度的县（市、区）要达到所辖

县（市、区）总数的 50%，2022 年达到 100%。开展日常确权

登记业务需要技术支持，各市县可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，依托土

地确权原作业服务单位或另行聘请第三方技术单位开展数据修正、

打证、更新数据汇交等日常业务服务，也可以由所辖市统筹提供

区域服务。 

（三）加强农村土地承包数据规范管理与合理应用。农业农

村部已印发《农村土地承包数据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，自治区将

出台实施办法。各市县要参照制定本市县管理实施细则，加强土

地承包数据的保管、更新、使用和安全保密等工作，做好确权登

记信息系统的管理维护，实现土地承包、经营权流转和纠纷调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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仲裁等动态管理功能。完善市县土地确权成果更新数据定期上报

制度，各县（市、区）每半年要将更新数据专人送交到市，再由

市统一汇交自治区农业农村厅。积极推进市县确权登记信息系统

升级和联网工作，逐步实现各级确权登记信息平台互联互通，不

断拓展土地承包信息数据应用领域，为维护好实现好农户承包权

益提供有力支撑。开展县（市、区）建立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网签

制度试点，为承包农户提供网上便利化服务，实现土地承包信息

实时动态更新。2021 年每个市要推荐 1 个备选县，经自治区确定

后开展网签制度试点。  

（四）持续做好农村土地确权登记颁证收尾完善提升工作。

贯彻落实全国农村承包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总结大会暨表彰电视

电话会议精神，按照中央农办、农业农村部的部署要求，开展自

治区和市县农村承包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总结表彰活动。同时，

各市要统筹督促所辖县（市、区）继续专项推进解决暂缓确权问

题，分类分期化解消除矛盾纠纷隐患，加快农户未发放承包证书

及证书纠错后的发放工作，努力做到承包地权属应确尽确、证书

应发尽发。加强组织统筹和部门协作，落实县级土地确权档案专

门存放场所，完善管理制度和安全措施，加强定期排查，确保档

案材料安全保管。特别是确权档案仍存放在乡镇的县（市、区）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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务必高度重视，加大投入，创造条件在 2 年内将土地确权档案统

一存放县级专门场所安全保管。加快完成确权项目收尾完善工作，

切实履行合同和补充协议，加快解决拖欠确权项目款问题。 

二、落实“三权分置”政策，规范和引导农村土地经营权有

序流转 

(一)加快建立完善农村土地流转管理制度。自治区将按照农

业农村部印发的《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》出台广西实施

办法，各市县要参照制定本市县实施细则，特别是抓紧依法制定

出台工商企业等社会资本通过流转取得土地经营权的资格审查、

项目审核和风险防范制度，加强事中事后监管，有效遏制耕地

“非农化”，防止耕地“非粮化”。要完善落实土地流转合同备

案制度，探索出台土地流转风险保障金与抵押贷款制度和合同网

签制度，健全土地流转服务体系，完善日常管理服务和风险化解

机制。要参照中央和自治区相关规定，制定本市县流转合同示范

文本，并指导乡镇向流转双方提供统一格式的流转合同文本，依

法签定流转合同，流转合同中有违反法律法规的，应当及时予以

纠正。2021 年，各市要确保所辖县（市、区）全部印发土地流转

管理实施细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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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鼓励支持农村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，加快农村产业振

兴。各市县要结合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和农村集体经济发展，

研究出台土地流转和经营权融资担保、农业保险、农业补贴、农

业项目等支持配套政策，依托各级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平台，加快

土地流转和农业规模经营。学习借鉴贵港市覃塘区农村土地“预

流转”模式，开展整县、整乡镇和整村土地流转示范创建，有效

提升农业产业化水平，为加快实施乡村振兴提供产业支撑。2021

年每个市要推荐 1 个备选乡镇，经自治区确定后开展整乡镇土地

流转示范创建试点。 

（三）完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日常服务机制，

维护农村社会和谐稳定。各市县要发扬新时代“枫桥经验”，切

实落实县级仲裁委的专门场所、设施、人员和经费保障，加快推

进本区域内全面设立乡镇农村土地承包调解委员会和村级调解小

组（或调解员），及时做好纠纷调解仲裁日常服务工作，利用土

地承包信息应用平台提升仲裁信息化水平。要加强与法院、司法

等部门沟通，建立健全协调机制，进一步提升土地承包经营纠纷

调解仲裁公信力。要加强业务培训和仲裁实践，不断提升基层仲

裁人员素质能力。扎实做好平安社会建设承包纠纷调解仲裁指标

考评，以考评促工作、见成效。各市县要制定县级仲裁庭建设和
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1_4637


